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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CHINA FIRST CAPITAL GROUP LIMITED
中國首控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69）

內幕消息
進一步出售G8教育股份

本公告由中國首控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 (i)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本公司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成立及認購新信託；(ii)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的本公司澄
清公告；(iii)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本公司澄清公告；(iv)日期為二
零一七年六月五日的本公司澄清公告；及 (v)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的本公司公告，內容有關出售G8教育股份（「G8教育股份」）。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所用的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進一步出售G8教育股份

本公司宣佈，直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英威斯特林克（作為新信託受
託人）已於澳洲證券交易所進行一連串交易以出售合共 8,650,435股G8教育股份
（「該等出售股份」，及各為一股「出售股份」），每股出售股份的平均價格為約3.59
澳元，而出售所得款項總額合共為31,084,105澳元（未扣除相關交易成本）（「出售
事項」）。

由於出售事項於市場上進行，故本公司及英威斯特林克（作為新信託受託人）並
不知悉該等出售股份的買方身份。因此，就董事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該等出
售股份的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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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售出的資產

根據公開資料，以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已發行448,536,926股G8教育股
份計算，該等出售股份相當於已發行G8教育股份總數約1.93%。

代價

出售事項的出售所得款項總額合共為31,084,105澳元（未扣除相關交易成本），於
結算時以現金收取。出售事項的價格為進行出售事項時的G8教育股份市價。

進行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以前，本集團主要從事汽車零部
件業務。自二零一四年年底，本集團開始涉足金融服務業務，提供包括證券交
易、承銷配售、融資顧問、併購中介、財務顧問、資產管理、私募基金管理、金
融信貸以及出國金融等服務。二零一六年以來，本集團繼續朝著業務多元化的
方向邁進，除了加大對金融服務業務的投放，又開展教育運營業務，希望通過
多元化金融服務業務單位的配合，以教育運營為業務主體，打造「教育運營+金
融服務」雙輪驅動的教育產業運營及投融資平台，為本集團帶來長期而穩定的
現金流，為股東和合作夥伴創造可觀的投資回報。

英威斯特林克（作為新信託受託人）表示，進行出售事項的目的為利用出售所得
款項悉數償還新信託貸款，從而減少其利息開支。由於進行出售事項，預期新
信託將確認未經審核虧損1,182,826澳元，相當於該等出售股份的初始認購價約
3.52%，有關款項按該等出售股份的初始認購價減去其已收股息及出售所得款
項合共總額的總和計算得出（不包括相關交易成本）。

出售事項以市價進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售事項屬公平合理，
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G8教育的資料

G8教育為於澳洲註冊成立及落戶的公眾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根據股票
代號GEM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G8教育於澳洲及新加坡提供托兒及教育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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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G8教育已刊發的財務報表，(i) G8教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
淨值為約 1,336,649,000澳元；及 (ii)其分別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財務業績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澳元 千澳元
（概約） （概約）

除稅前純利 114,669 122,773
除稅後純利 80,265 88,581

一般資料

出售事項由英威斯特林克（作為新信託受託人）進行。於本公告日期，(i)英威斯
特林克（作為新信託受託人）擁有16,003,633股G8教育股份，相當於已發行G8教育
股份總數約3.57%；及 (ii)首控澳洲擁有63,841,784個新信託單位，並為新信託管
理人。

承董事會命
中國首控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Wilson Sea

香港，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Wilson Sea先生、唐銘陽先生、趙志軍先生、李丹女
士及閆海亭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朱健宏先生、
李志強先生及陳剛先生。


